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一０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０年八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三十分整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118 號（金獅湖大酒店 3樓會議廳） 

 

出席：親自及委託出席股數共計 118,879,056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97,966,242 股 

之 60.05%。 

 

列席董監事：何佳璟董事、廖順慶董事、陳可培董事、李宗熹董事、謝安棋監察人。 

 

主席：鍾嘉村                 記錄：韓佳憲 

 

 

 

壹、 主席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營收方面：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收入總額 4,411,593 仟元，相較於一○八年度營業收

入總額 5,149,620 仟元減少 738,027 仟元，下降 14.33%，主要係 109 年度平

均油品價格較 108 年度低所致，截至年底合計有 56 處營運據點。 

（二）銷售狀況： 

本公司於一○九年度各油品之銷售金額與一○八年度之銷售情形比較：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品 

年度 
92 95 98 

高級柴油 其他 總計 
無鉛汽油 無鉛汽油 無鉛汽油 

108 年 718,640 3,089,601 285,712 948,734 106,933 5,149,620 

109 年 568,003 2,620,025 268,389 797,461 157,715 4,411,593 

增(減)數 -150,637 -469,576 -17,323 -151,273 50,782 -738,027 

增(減)％ -20.96% -15.19% -6.06% -15.94% 47.49% -14.33%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一０八年

財務預測資訊，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5,149,620 4,411,593 

營 業 毛 利 695,500 753,440 

稅 後 損 益 47,589 114,666 

 

四、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58 2.57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8 5.39 

佔實收資本 
比例（%） 

營業利益 5.06 5.75 

稅前純益 3.74 7.52 

純益率（%） 0.92 2.73 

當期每股盈餘（元） 0.28 0.63 

 

五、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營業據點逐步增加，求取更好的營運績效。 

(二)爭取優良之長期大宗客戶，穩定營業收入。 

(三)加強經營會員，提高客戶忠誠度。 

(四)多角化經營及異業結盟方式增加獲利。 

(五)開發電動車充電服務。 

(六)投資開發綠能產業。 

六、資產減損情形報告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本公司於

資產負債表日就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就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價值

之資產，認列減損損失。於以前年度所認列之累計減損損失，嗣後若已不存在或減少，

即予迴轉，增加資產帳面價值至可回收金額，惟不超過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下，減

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後之數額。 

 

董事長：鍾嘉村             經理人：廖順慶           會計主管：韓佳憲 



 

第二案：109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泳華、

陳國宗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

人等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書，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泳華、

陳國宗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

人等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書，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第三案：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 

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09 年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154,122,000 元，擬配發 1%之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1,541,220 元；擬配發 3%

之董監事酬勞為新台幣 4,623,660 元，均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

含本公司及子公司之全職員工為限。 

三、本案經本公司民國 110 年 3 月 16 日第四屆第七次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並

送請民國 110 年 3 月 16 日第十一屆第十五次董事會通過在案。 



 

第四案：國內第五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 

說  明：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並強化財務結構，於民國109年12月23日發行國內第五次

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計新台幣6億元整，茲依公司法第246條規定，報

告募集公司債之原因及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債發行及執行情形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五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董事會決議日期 民國 109年 8月 19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民國 109年 11月 11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370778 號函 

發行日期 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 

發行總額 
公司債總面額為新台幣陸億元整，每張債券面額為新台幣壹拾

萬元整，依票面金額 102%發行，共計陸仟張。 

發行價格 新台幣 102 元(依債券票面金額之 102%發行)。 

利率 票面利率 0% 

期限 5年期；到期日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承銷機構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機構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息償還期限與方法 

除依轉換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轉換辦法第十

九條行使賣回權，或本公司依轉換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或

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司

債到期時以債券面額將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

現金一次償還。 

預期產生之效益 

該公司本次計畫資金運用總額為新台幣 612,000仟元，將全數

用以償還金融機構借款，依擬償還借款利率估算，償還借款後

預計 109年度可節省利息支出 721仟元，往後每年度可節省利

息支出 8,649仟元，除減輕利息支出負擔外，並可強化償債能

力、改善財務結構及增加資金調度彈性。 

已轉換普通股股數 6,133,076 股（截至停止過戶日 110 年 5月 1 日止） 

尚未執行轉換公司債餘額 新台幣 488,500,000 元（截至停止過戶日 110 年 5月 1 日止）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案。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中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泳華會計

師及陳國宗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監察人審查完竣。 

三、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一）。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18,879,056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5,777,93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34,203 權) 
97.39% 

反對權數 2,15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51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969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755) 
2.6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依章程第二十條之一，擬訂盈餘分配表如下，今年擬分配現金股利 0.5 元/股，

謹提請股東會  承認。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9,853,622  

加(減)：本期稅後淨利(損) 120,468,658  

提列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12,046,866) 

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83,172) 

可供分配盈餘 148,192,24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0.5 元/股) (95,916,583) 

期末未分配盈餘 52,275,659  

附註： 

1.本次盈餘分派優先分派 109 年度之盈餘。 

2.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將列入公司其他收入處理。 

 

此致  一一○年股東常會 

 

董事長：鍾嘉村             經理人：廖順慶          會計主管：韓佳憲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18,879,056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5,777,93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34,203 權) 
97.39% 

反對權數 2,15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51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969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755 權) 
2.6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說  明：本公司因實務作業需要擬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謹提請 討論。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
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
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
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

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

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

明於通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 

 
以下略。 

 
配合條文規
範調整公告
方式。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第五項
修正，及經商
字第
10700105410
號函1，修正
本條第六
項。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為提升公司
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益，修正第二
項。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

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

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
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一
項。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18,879,056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5,777,90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34,174 權) 
97.39% 

反對權數 2,18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81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96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754) 
2.6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本公司「監察人之職權範疇」修正案 

說  明：為配合法令之修訂擬修正「監察人之職權範疇」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謹提請 討論。 

 

「監察人之職權範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查核 、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公司相

關部門應配合提供查核所需之簿冊文

件。 

以下略。  

 

第十條 

監察人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公司相關部門應配合提供

查核所需之簿冊文件。 

 

 

以下略。 

 

配合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

八條修正，調

整第一項文

字。 

 

 

第十二條 

    公司應為全體董事、監察人於其

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二條 

    公司須依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

於監察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以

降低並分散監察人因錯誤或疏忽行為

而造成公司及股東權益重大損害之風

險。 

 

 

配合上市公

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第十

六條修正，明

定公司應為

全體董事、監

察人於其任

期內就執行

業務範圍依

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購買

責任保險。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18,879,056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5,777,90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34,168 權) 
97.39% 

反對權數 2,187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87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96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754) 
2.6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擬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下：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12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

及其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本公司為順利取得銀行融資額度以因應

本公司營運資金需求，訂定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三、謹提請  討論。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一、二項略。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一百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

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一百三十為

限。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

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

淨值之百分之二百為限，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

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一

百五十為限。當期淨值以最近期

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以下略)    

 

第六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一、二項略。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為限。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保

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五為限，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

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二十五為

限。當期淨值以最近期財務報表

所載為準。 

 

 

(以下略) 

 

 

 

本公司為順

利取得銀行

融資額度以

因應本公司

營運資金需

求。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18,879,056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5,777,90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34,175 權) 
97.39% 

反對權數 2,18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80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96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754) 
2.60%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209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董事有與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為配合實際需要，

在無損及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 

三、謹提請  討論。 

 

董事解除競業禁止名單 

董事姓名 
目前擔任與本公司業務相同或類似之其他

公司之兼職 
職稱 

鍾嘉村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金獅湖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曜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地怪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鍾育霖                                 

(高雄汽車客運(股)公司代表人) 
三地開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宗熹                                 

(高雄汽車客運(股)公司代表人)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三地開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金獅湖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曜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地怪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何佳璟                                 

(高雄汽車客運(股)公司代表人)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合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嘉客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嘉客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三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英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曜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三地怪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呂金發                                

(高雄汽車客運(股)公司代表人) 

逸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崇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發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承逸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志明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海景世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佳瑜 

元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元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澤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199,056 權(已扣除利益迴避 20,680,000 權) 

 

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95,083,639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19,906 權) 
96.82% 

反對權數 16,532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532 權) 
0.01%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98,885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330,671) 
3.15%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十點五十一分)  
 

 

 

主席：鍾嘉村                                    記錄：韓佳憲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

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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